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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连平县陂头镇贵东加油站位于连平县陂头镇贵塘村铜锣岭地段，成立于 2019 年 07 月 17 日，投资人：肖定全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441623MA53H71A9G；经营范围：零售：汽油、柴油、润滑油、煤油，预包装食品（含酒精饮料）、乳制品（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）、烟

草制品、酒类、茶叶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该加油站已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取得河源市消防支

队出具的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，证书号：河应急消验字〔2018〕第 0123 号。该加油站已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获得由河源市发展和

改革局颁发的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（编号：油零售证书第 44P61231 号），批准经营范围和方式为：汽油、柴油、煤油零售业务，有

效期：2024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9 年 12 月 16 日。该加油站持有 2022 年 10 月 25 日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（粤河危化经字〔2022〕

0050），有效期为 2022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4 日，经营方式：零售，许可范围：汽油、柴油[闭杯闪点≤60°]（备注：三级加油

站，其中汽油罐 30m³×2 个，柴油罐 30m³×1 个）。现即将到期，须办理延期换证。

该加油站设置有 3 个埋地卧式储罐，其中包括 1 个 30m³的 0#柴油罐，1 个 30m³的 95#汽油罐，1 个 30m³的 92#汽油罐，设置有 2 台 2

枪加油机，合计 4 支加油枪，油罐总容积 75m3（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总容积），根据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（GB50156-2021）中

3.0.9 的划分，该加油站属三级加油站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连平县陂头镇贵东加油站的安全现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

理办法》、《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等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要求，具备储存、零售经营汽油和柴油的安全生产条件，符合申请

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期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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